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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新學期教師資料更新 

暨業務帳號管理說明 

壹、宗旨與分層管理模式 

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（以下簡稱教師進修網 https://inservice.edu.tw）為提升

行政效能，業務帳號採取「分層管理」模式，由各單位所屬之業務帳號管理者，就近為同仁

提供權限設定與管理服務，各校可依業務需求申請不限數量的業務帳號。為確保新學期開學

之研習業務順利推動，請各校承辦人依本說明辦理校內教師資料更新與帳號維護。 

貳、教師基本資料更新作業 

每學期初，請各校承辦人宣導並全面檢視校內教師資料，分為「教師自主更新」與「承

辦人檢視維護」兩個部分： 

一、全校教師自行更新 

(一) 宣導事項：請通知校內全體教師以「教師個人帳號」登入教師進修網更新資料。 

(二) 操作路徑：至［修改個人基本資料］檢視個人資料與職稱，並依「本學期實際任教

科目」進行更新（若任教多科，可加入多個科目）。 

二、學校業務帳號承辦人統一檢視維護 

請學校業務帳號管理者以「個人業務帳號」登入系統，依下列教育階段及特定對象辦理： 

(一) 高中、國中、國小及特殊教育學校 

1. 全面檢視：點選［本單位教師帳號管理］功能後，選擇「資料下載」，進行核對

校內教師（含外籍教師）資料之正確性。 

2. 個別修改：若資料有誤，可依下圖-操作順序，點選該教師的「檢視資料」

功能進行職稱、任教科目等基本資料之個別修正。 

https://inservic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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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人員轉出：若教師有離職、轉校或退休情形，請利用「離職/轉校/退休」功能

將教師轉出學校。 

4. 新進教師轉入：依下圖-進入［教師資料登錄］功能，輸入新進教師資料後

點選「登錄資料」，即可將其服務單位變更至貴校。 

 

(二) 特定對象與系統自動同步機制（免手動異動） 

1. 幼兒園教師(含教保員)：公私立幼兒園教師如有服務單位異動，請至「全國教保

資訊網填報系統（https://ap.ece.moe.edu.tw）」完成資料更新。教師進修網每日凌晨

依該系統資料（不含異動待審資料），自動同步更新教師與服務園所資訊。 

2. 臺北市教師：臺北市教師如有服務單位異動，請至「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」

(https://insc.tp.edu.tw/)更新資料，教師進修網每日凌晨依該系統提供之資訊，自動

同步更新臺北市教師資料。 

3. 教育體系身分認證服務漫遊登入：教師若以此途徑登入教師進修網，系統將依漫

遊當下資料更新服務學校。如單位有誤，請至 https://www.sso.edu.tw 的［帳號管

理］中［更新個人資料］修改，並請一併更新縣市內教務系統資料，以確保資料

正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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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業務帳號維護與權限管理說明 

業務帳號權限涉及校內教師個資與資訊安全管理，請承辦人務必遵守以下「個人資料保

護」與「分層權限」管理： 

一、帳號屬個人資料，嚴禁交接、轉讓或沿用 

(一) 一人一帳號：系統以「身份證統一編號」作為帳號資料比對之唯一識別碼，每一身

份證統一編號僅能申請一組業務帳號。 

(二) 業務承辦人員異動： 

1. 原承辦人離任前，應確認所有開設研習課程之處理狀態均為「名單確認通過」

後，始得辦理帳號刪除；業務帳號不可交接沿用，如因帳號使用衍生相關責任，

將由該業務帳號申請人負責；帳號刪除後，方可於新服務單位重新申請業務帳

號。 

2. 新任承辦人應以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重新申請業務帳號，不得沿用前任承辦人

帳號密碼，以免影響前任承辦人於新單位重新申請帳號之權益；若經查獲帳號

非本人使用時，本網有權停止或刪除您帳號的使用權。若違反法律規定時，應

自行負法律責任。 

二、業務帳號類別與權限對照表 

各校應至少申請一位［總負責人］以管理校內帳號，並可依需求申請數個［連絡人］或

［作業人員］： 

帳號類別 功能權限 角色說明 

總 負 責 人

(每校至少

1位) 

1.研習課程登錄作業 

2.研習課程管理/資料上傳 

3.本單位業務帳號管理 

4.本單位教師帳號管理 

5.統計圖表查詢 

校內最高管理者。 

負責審核校內其他業務帳號之申請與開

啟，遇有校內人員離退或業務異動，可直

接刪除帳號或修改權限；亦可管理校內教

師帳號之異動。 

連絡人 1.研習課程登錄作業 

2.研習課程管理/資料上傳 

3.本單位教師帳號管理 

4.統計圖表查詢 

業務主要協力者。 

功能與總負責人基本相同，包含管理校內

教師帳號之異動，惟無管理校內業務帳號

之權限。 

作業人員 1. 研習課程登錄作業 

2. 研習課程管理/資料上傳 

3. 統計圖表查詢 

研習辦理作業者。 

功能僅限於線上開設課程、核發研習時數

及查詢統計圖表，無任何帳號管理權限。 

三、業務帳號啟用、異動與刪除之權責申辦窗口 

因應系統分層管理，當遇到帳號需異動、啟用或增刪時，請依所屬學校類別洽詢權責窗

口，以落實行政減量： 

(一) 「總負責人」帳號：其啟用、權限異動或刪除，請向所屬區管中心（教育局/處）申

請。 

(二) 「連絡人」與「作業人員」帳號：由貴校「總負責人」直接在系統內線上管理啟用、

權限異動及刪除，無須陳報教育局(處)處理。 


